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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 海 市 长 宁 区 教 育 局 文 件

长教〔2025〕24 号

长宁区教育局对长宁区政协第十五届

四次会议第 088号提案的答复

办理结果：解决或采纳

杨维诘代表：

您提出的《关于进一步优化教育数字基座在家校互动领域应

用的建议》收悉，现答复如下：

一、关于数字应用与数据标准

长宁教育坚持以整区推进“标准化+个性化”方式开展教育

数字化转型工作。通过建设区校两级教育数字基座，统一各类应

用访问入口、破除数据孤岛、实现应用集成与资源共享。针对共

性需求，区域逐步统筹建设，已通过基座为学校提供二十多种普

适化的数字应用，如智学网、数字作业、课后服务、五育评价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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校园管理等，供学校自由选择使用。针对个性需求，允许学校将

已在使用的第三方应用接入基座，鼓励学校通过基座提供的低代

码平台自建个性化应用。

统一了基座的数据交换标准和第三方应用接入标准，制定了

《三方应用管理办法》、《三方调用开放平台共享数据操作说明》、

《数据资源共享对接技术说明》等管理制度。规定所有接入基座

的第三方应用和学校开发的低代码应用数据必须回流基座数据中

心。并按照区数据局标准实现数据分级分类管治，“一数一源”，

确保不同学校、不同应用的数据能够以统一标准向数字基座归集，

并进行进一步的开发利用。高度重视数据安全管理，对敏感数据

的访问权限予以严格监管，在为师生提供便捷服务的进程中，始

终将保护师生隐私放在重要位置。

二、关于家校互动类应用

目前，基座的校信 APP 上已集成群组管理、问卷、通知、讨

论、相册、请假、课后服务、五育评价、作业、选课、评课、直

播等多项应用以及学校自建的低代码应用，入口统一、数据互联，

能方便的支持多样化的家校互动。但也存在其他互动渠道，比如

根据《上海市教育委员会 上海市财政局 上海市发展改革委员会

上海市大数据中心关于全面开展教育领域在线缴费工作的通知》

有关工作要求规定，缴费统一入口在“随申办”，比如有的学校会

自选微信小程序和第三方 APP。针对前者，目前暂时无法实现渠

道合并。针对后者，教育局在逐步开发校信上的统一应用，后续

将逐步替代学校的自选应用，如学生选餐系统已建设完成即将投

入供所有学校使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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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关于基座项目成本管控

基座的建设严格执行《长宁区信息化项目管理办法》，通过

单校建设与全区统建的成本比对分析，最终采用整区购买服务的

方式，利用规模优势实现与企业合作的最优条件，以最低成本实

现最大效能。立项前，邀请第三方专业机构进行项目可行性研究

评估，项目建设中，邀请第三方专业机构实施监理，每期项目结

束，征集所有学校意见，实施服务效果与绩效评估，为下期建设

提供优化意见。原则上不允许学校以付费的方式重复建设基座上

已有的相类似的应用，学校已经零成本建设了 900 多个低代码应

用，极大地实现了降本增效。

下一步，我们将持续完善数字化应用技术标准体系。进一步

加强宏观规划与微观标准的协同发展，进一步优化家校互动应用，

促进家校共育。进一步完善成本与效益管控机制，以数据赋能精

准决策，优化项目资源配置，健全可持续的数字化转型投入机制。

感谢您对长宁区教育工作的关心和支持！

长 宁 区 教 育 局

2025 年 5 月 23 日

长宁区教育局办公室 2025 年 6 月 10 日印发


